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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5-03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规划和政策要求，全力打造连云

港灌南县分布式光伏应用，近日，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连云港灌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灌

南县政府”）本着认真、务实的合作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

公司在灌南县经济开发区企业的有效屋顶投资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农光互补（高效

农业）项目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合作开发的光伏电站项目为灌南县经济开发区企业的有效屋顶投资分

布式光伏发电和农光互补（高效农业）分期建设项目，总规模约 100MW； 

2、本协议签订 1 年内，灌南县政府保证公司在灌南县所辖经济开发区内企业

的有效屋顶享有独家开发权； 

3、灌南县政府协助公司协调所辖区域内用地、业主等关系，并协助办理项目

并网、备案等相关手续和项目的核准； 

4、公司发挥其在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分期开发其分布式光伏

发电以及农光互补（高效农业）等项目，确保项目建设的快速、安全、经济、高

效； 

5、灌南县政府维护公司在灌南县所投资项目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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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连云港灌南县政府的合作，增加了公司项目储备，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扩大连云港地区光伏电站开发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是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意向性约定，具体项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因素，对于未来的业绩暂时无法估算，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4 日 


